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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502民初4819号
王建军、黄信华：本院受理原告施小新与被告

王建军、黄信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144号

杨金桥、朱根波：本院受理原告李进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19日下午14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922号

施杏妹、黄新明:本院受理原告曹五宝与你们
及被告黄红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3 时 30 分在本
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891号

陈勇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公司与被告陈勇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陈勇钢立
即 偿 还 原 告 本 息 合 计 130282.45 元 ，其 中 本 金
94347.08 元 ，分 期 付 款 手 续 费 12749.77 元 、违 约
金 5972.94 元、利息 17212.66 元（利息违约金暂计
算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此后按合同约定利率及
计算方式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2、判令被告
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
等 。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 ，依 照《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举证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组
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6442号

毛兰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延生与被告毛兰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
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6754号

周根有：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雅居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根有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起 诉 状 副 本、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6833号

陶运祥：本院受理原告何韶军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 92017）浙 0702 民初 1683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447号

金华市婺城区四叶草酒店、陈骏、方遒：本院受
理原告杨锐诉被告金华市婺城区四叶草酒店、金
华市婺城区韦骏日用品商行、方遒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3破1号

2017年12月10日，本院根据郑良土申请，裁定
受理金童氏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
务人金华童氏制衣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财产为零，
可供清偿的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
人通过登报公告等方式要求金华童氏制衣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提
交财产状况、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义
报告，但各被通知人均未向管理人提交相关资
料。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 43 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
程序，现金华童氏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金华童氏
制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四十三第、第107条、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
4月4日宣告金华童氏制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童氏

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童氏制衣有限公司公章查收、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遗失作废。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20848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宗彬与被告张伟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782 民初 2084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张伟于本判决生效
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宗彬回购款 27126666 元及
违约金 2712666.6 元，共计 29839332.6 元。二、被
告张伟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宗彬
从 2017 年 12 月 8 日起以 29839332.6 元为本金，按
年利率 10%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90997 元，公告费 650 元，由
被告张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
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8519号

朱文平、戴永芳：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普联拉链
有限公司诉被告朱文平（330411196407153012）、戴永
芳（330411195904142475）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
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且定于2018年10月24
日9时20分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2613号

林友把：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亿仁印刷有限公
司诉被告林友把、缪尾仙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2 民初 2613 号民
事 判 决 书 。 该 判 决 判 令 ：被 告 林 友 把、缪 尾 仙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五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义 乌 市 亿
仁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加 工 费 人 民 币 333496 元 及 利
息。案件受理费 6648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
林 友 把 、缪 尾 仙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杭州德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德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德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台州朝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杭州德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台州朝

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8年1月18日的剩余本金及截止至2015年

5月31日的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

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

位为元。

特此公告。 杭州德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台州朝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7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上述清单中，浙江鸿来机械有限公司户
债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鸿来机械有限公司、金保春、江秀莲在执行阶段签订合同编号为COAMC浙-2017-A-17-001的《和解协议》，但浙江鸿来机械有限公司、金保春、江秀莲并未按约履行完毕还款义务。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湖州锡昌数控工业有限公
司

湖州久凌钢构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博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浩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鸿来机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50012011M100007600

3350402011M100005100

3350402011M100005300

S335105M320110209807

S335105M320120007643

901D130661

33700213010072

33700213010082

J0520091029279

借款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本金

5,772,815.64

20,999,880.00

23,000,000.00

5,892,832.00

8,851,325.00

13,506,795.00

7,000,000.00

4,495,740.00

1,100,000.00

欠息

1,861,463.15

7,459,216.97

8,410,257.23

4,186,806.19

5,773,070.33

2,082,125.14

937,751.15

637,581.12

927,944.34

费用

323,039.00

68,613.00

-

150,000.00

10,950.00

担保人

湖州锡昌数控工业有限公司、萧英祥、王咏梅

顾文强、周莉、沈兰兰、湖州泰金集团有限公司、沈
学华、潘建华

鸿翔房地产有限公司

厉新富、陈白鸽、章理、邵惠娟、章晓敏、浙江盖特工
贸有限公司、兰溪市宏泰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金保春、江秀莲、浙江鸿来机械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3350012010AF00031600；最高额保证合同：
3350012010AM00031600

最高额抵押合同：335105A4201100146869；最高额保证合同：335105A1201100177910、
335101A2201100122214、335105A2201100177912

最高额抵押合同：901D110076

最高额保证合同：33700213050175、33700213050176、33700213050177、
33700213050178、33700213050174、33700213050012最高额抵押合同：33700213030042

最高额保证合同：B0520090116004最高额抵押合同：D0520071024001

清单 单位：元

姓名：应娟（杭州市西湖区丁一昕小吃店）；
联系地址：西湖区文三路463号;
户籍所在地：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诸阳村浦坞路500号。

你（单位）因不经过专用烟道无组织排放油烟一案，本机关已于2018年7月2日作出【西城法】
强催（法）字[2018]第0001387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该《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内容如下：本机
关于2017年12月25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西城法罚字[2017]第51028352号），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
催告书之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缴纳罚款伍仟伍佰元整以及加处罚款人民币伍仟伍佰元整。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

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电话：85129299、地
址：杭州市文三西路9号402室)，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因无法直接送达你，
特此公告送达。此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8年8月7日

送达公告

当事人黄友永（住址：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秀峰大道7号附92号；公
民身份号码：360427198311230015）你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格证
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2018年6月10日至2018年7月6日在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古林菜场26号擅自开展牙科诊疗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作出：“没收药品、器械；罚款”
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海卫
医罚告〔2018〕30号），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
区文化路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市海曙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8月7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特此声明：本推介项目所披露的信息仅供参考，最终资产信息以意向受让

方签订保密协议后，转让方提供的最终资料所记载的内容为准。相关标的物信
息以实物现状为准，房产及土地实际状况以产权证件记载为准。资产的瑕疵情
况，意向受让方应自行了解并作出判断。本意向征集公告不构成任何一项要
约，转让方及本所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
列的14户企业债权，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转让方式，
现予以公告。所附债权清单为相关债权的初步信息，完整情况由意向方进行尽
职调查。

交易条件为：合法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本项目受让登记手续、竞价均须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任何对本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具体挂牌转让时间将另行公布。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联系人 金融资产交易部 陈陈 021-62657272-320
金融资产交易部 王林 021-62657272-1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2018年8月7日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8年5月7日, 外币汇率按该日折算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债务人名称

浙江双子塔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鑫思盛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金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博特钴镍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惠科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华洋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天地特种钢有限公司

宁波天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金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通迪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宝德轮业有限公司

宁波璟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767.54

520.00

2,347.52

4,387.00

5,293.74

1,858.20

56.71

1,390.74

0.00

0.00

1,672.66

7,198.99

2,825.26

5,542.79

33,861.15

利息余额

189.05

194.56

1,018.39

1,910.96

1,328.60

573.45

210.33

768.44

23.94

14.81

2,136.98

1,570.56

533.13

1,165.67

11,638.87

保证人情况

浙江皇冠王车业有限责任公司、陈燕、邵腾锋、陈春水、来永梅

宁波大宁光电有限公司、宁波启然电器有限公司、宁波鸿然电器有限公司、余
姚市羽盛碳素家具有限公司、毛朝来、郑丽萍

宁波科博特钴镍有限公司、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陈韶峰、徐波

宁波金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陈韶峰、徐波

宁波联合基础化学品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甬石旺泰船舶燃料有限公司、浙江汇
丰石化有限公司、裘尧东、胡玲

宁波飞歌电器有限公司、河南惠科电器有限公司、王建红、何贵玲

汪洋

浙江天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宋豪鑫、宋仁杰、沈亚聪

宁波市海曙区城西房屋开发公司、宁波市永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史利三、黄迪

芜湖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宁波好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海县五金阀门厂、尤
飞君、何姣莲、尤泽峰

奉化奥特莱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张伟、张虹、凌志鸿、杨德裕

贝丰登、王萍英、胡刚、屠燕萍、沈红明、林卫星

抵质押资产情况

/

/

/

/

/

河南惠科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工业房地产，用途为工业用房，土地面积60691.4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19.08平方米，抵押值
4001万元，所在地河南兰考城区航海路北侧；何贵玲所有的住宅房地产，面积158.86平方米，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洪
都花园63幢239号601。

张开道、蔡赛琴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莘香雅苑21幢75号601室，建筑面积96.88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

/

/

/

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宁海县大佳何镇桃溪园房地产工业厂房19402.24平方米，工业用地53280平方米。

奉化奥特莱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有共16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合计4811.19平方米，所在地宁波市奉化区梅里达国际购物
广场。

“捷盛1”沿海起锚艇，总吨位243吨，净吨位72吨，总长28.60米，型宽9.00米，型深3.20米；“捷盛6”4000m?/H绞吸挖泥工程船，
总吨位2853吨，净吨位856吨，总长104.80米，型宽18.20米，型深5.20米。


